
 

中信建投 

关于上海利隆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中信建投作为上海利隆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前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

关注公司情况，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破产清算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2022 年 1月 18 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2022）沪 03破申 22

号债务人异议公告》，公告内容如下： 

“公 告 

（2022）沪 03 破申 22 号 

上海利隆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上海天赞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你公司破产清算，现已立案。本院定于 2022 年 01

月 26 日上午 11:00 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就该案组织谈话，现通知你公司按时到庭

参加。你单位对申请有异议的，应在公告后七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异

议的，本院将依法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规定，你

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 

二、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 



三、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法定代表

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

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

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财务管理人员应向管理人办

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 

特此公告。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该公告内容所示，公司有可能进入破产清算流程，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在此提醒：ST 利隆存在进入破产清算流程的风险，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ST 利隆存在进入破产清算流程的风险，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风险。请充

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2022）沪 03 破申 22号债务人异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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